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关于推行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

网络查询验证服务的通知

人社厅发〔2019〕2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各副省级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国务院有关部委人事部门，有关行业协会学会：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放管服”改革和“互联网+政务服务”的总体要求，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管理便利化改革实施方案》，经研究决定，自2019年开始推行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网络查询验证服务（以下简称查询验证服务），试行电子证书。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查询验证范围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统一印制发放的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以下简称证书）。

二、查询验证方式

个人和机构均可以通过中国人事考试网证书查询验证系统进行证书查询验证（目前系统支持PC端查询验证）。证书持有人可通过证书查询验证系统自行下载打印本人所持证书的电子证书或电子文件。已实行电子证书的，查询验证结果显示为电子证书。电子证书加盖证书用印单位的电子印章，与纸质证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可以代替纸质证书。其他任何形式的电子证书再转换版本，不具备同等法律效力。暂未实行电子证书的，查询验证结果显示为标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人事考试中心提供查询结果”字样的电子文件。该电子文件可作为通过该项考试的证明。

其他社会机构或个人可通过证书查询验证系统在线验证证书信息真伪。

三、工作安排

（一）上线使用（2019年2月）。完成2017年度各项职业资格证书数据核查，推出2017年度各项职业资格证书查询验证服务。试点咨询工程师（投资）、银行业专业人员职业资格电子证书和翻译专业资格（一级）电子成绩合格通知单。

（二）扩大查询范围（2019年3月－2019年6月）。完成2018年度各项职业资格证书数据核查工作，推出2018年度各项职业资格证书查询验证服务。推出拍卖师、资产评估师、税务师、土地登记代理人、房地产经纪专业人员职业资格电子证书，一级建造师增报专业、勘察设计各专业基础考试电子成绩合格通知单。

（三）全面推行使用（2019年7月起）。组织开展2016年度及以前年度各项职业资格证书数据核查工作，推出2016年度及以前各项职业资格证书查询验证服务。推进2019年度及以后年度各项职业资格证书查询验证服务常态化运行。适时全面推行职业资格电子证书。

四、职责分工

（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负责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查询验证工作的组织管理、政策制定、指导和监督检查。查询验证系统的开发、升级、运维和技术支持，证书数据汇总、审核、导入和生成电子证书等具体工作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人事考试中心负责。

（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和考试机构负责本部门承担考务工作的职业资格考试证书数据的生成和审核，确保数据真实有效，协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人事考试中心完成证书查询和电子证书制作的相关工作。

（三）各地人事考试机构负责所在地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统一组织实施的各项职业资格考试证书数据的生成和审核。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管理。查询验证服务是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管理便利化改革的重要任务，是提高证书管理水平的重要措施，社会迫切希望。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各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和考试机构要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和管理，落实职责分工，保障查询验证工作顺利实施。

（二）加强部门协作。推行查询验证服务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部门多，工作周期长，数据标准要求高。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各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和考试机构要制定切实的工作方案，加强沟通协调，密切配合，形成工作合力，按照职责分工，认真做好相关工作。

（三）加强安全防护。要通过制度、管理和技术等手段，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确保查询验证系统和证书数据的完整准确，确保数据信息安全。

（四）加大舆论宣传。要加大宣传力度，向社会公开证书查询验证网站和使用方法。同时加强舆情监控，及时发现解决推行工作中的问题，认真听取社会各界提出的意见建议，不断改进完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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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主动公开）

（联系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

